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粮资本、公司、本公司：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4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南大街10号兆泰国际中心B座23层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彦敏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及《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嘉源律师
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86人，代表股份 1,460,733,78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970%。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1,446,543,44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811%。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685人，代表股份 14,190,3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9%。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中小股东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本次股东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计685人，代表股份14,190,3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9%。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456,685,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29%；反对 3,06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7%；弃权98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同意 1,456,723,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55%；反对 3,04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5%；弃权9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0%。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1,456,698,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38%；反对 3,086,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3%；弃权9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10,155,241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645%；反对3,0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514%；弃权9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6841%。
本议案获得通过。4、《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6年度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议案》
同意 8,844,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3272%；反对 4,39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598%；弃权95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13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8,844,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272%；反对4,39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598%；弃权95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7130%。

关联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5、《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10,128,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770%；反对3,08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613%；弃权97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61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10,128,641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770%；反对3,08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613%；弃权97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8617%。

关联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6、《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1,456,495,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99%；反对 3,36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1%；弃权87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9,952,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339%；反对3,36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894%；弃权87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1767%。

本议案获得通过。7、《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同意 1,456,509,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08%；反对 3,34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1%；弃权8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表决：同意9,966,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312%；反对3,34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822%；弃权8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186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第4、5项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已对上述提案回避表

决。
上述第3至7项提案，公司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一民、任梦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股票代码：002423 股票简称：中粮资本 公告编号：2026-019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5%以上股东

承立新先生持有公司38,596,087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75%。承立新先生累计

被冻结（含司法冻结与标记）股份数量为23,596,087股，占其所持股份的61.14%，占公司总股

本的5.35%。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承立新先生持有的16,932,872股公司股票，占其所

持股份的43.87%，占公司总股本的3.84%。

● 本次司法拍卖的股份合计 16,932,872股，将分为三个标的进行拍卖，分别为 3,432,
872股、5,000,000股、8,500,000股，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处置；本标的物定价依

据为开拍当天前一个交易日的20个交易日收盘平均价的90%乘以总股数；本次拍卖的时间

为2026年6月13日。

● 承立新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造成影响。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第十四条：“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受让

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及第二十二条：“（三）通过司法扣划、划转

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但本指引第

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规定，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受让方在

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所受让的股份。

● 本次司法拍卖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涉及竞拍、缴款、股份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的

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公司股东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于近日收到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阴法院”）发来的《执行裁定书》

【（2026）苏0281执3149号之一、（2026）苏0281执3150号之一、（2026）苏0281执3151号之一】

及网络司法拍卖告知书，江阴法院将拍卖、变卖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承立新先生所持有的

16,932,872股公司股票。目前上述法拍事项已公示，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

江阴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承立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已向被执行人发出

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自觉履行本院（2025）苏 0281民初 25727号、（2025）苏 0281民初

25724号、（2025）苏 0281民初 25725号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法律义务，但被执行人未按期履

行。本案诉讼保全阶段已冻结被执行人承立新持有的恒润股份（股票代码：603985）股票16,
932,872股（分别为3,432,872股、5,000,000股、8,500,000股），现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拍卖上

述股票，本院依法应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

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承立新持有的恒润股份（股票代码：603985）股票16,932,872股（分别

为3,432,872股、5,000,000股、8,500,000股）。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执行。

二、《网络司法拍卖告知书》主要内容

因案件执行需要，江阴法院将于2026年6月13日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对被执行人承

立新持有的恒润股份（股票代码：603985）股票 16,932,872股（分别为 3,432,872股、5,000,000
股、8,500,000股）进行公开拍卖。上述股票起拍价确定为开拍当天前一个交易日的20个交易

日收盘平均价的90%乘以拍卖股数，如流拍的，二拍起拍价确定为一拍起拍价的80%，如再次

流拍的，本院将以二拍起拍价启动变卖。

三、股东股份将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承立新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者第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

否

/

本次将拍卖股
份数量（股）

3,432,872

5,000,000

8,500,000

16,932,872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8.89%

12.95%

22.02%

43.87%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78%

1.13%

1.93%

3.84%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

拍卖人

江苏省江阴市人
民法院

/

拍卖原
因

司法强
制执行

/

注：1、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关于本次司法拍卖具体情况详见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在阿里巴巴（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sf.taobao.com）公示的相关信息。

四、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股份将被司法拍卖外，承立新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

其他被拍卖的情形。

五、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承立新先生持有公司38,596,087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8.75%。承立新先生累计被冻结（含司法冻结与标记）股份数量为23,596,087股，占其所持股

份的61.14%，占公司总股本的5.35%。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承立新先生持有的16,932,
872股公司股票，占其所持股份的43.87%，占公司总股本的3.84%。

2、承立新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造成影响。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第十四条：“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受让方

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及第二十二条：“（三）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

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但本指引第十

四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规定，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受让方在受

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所受让的股份。

4、本次司法拍卖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涉及竞拍、缴款、股份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的结

果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公司股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3985 证券简称：恒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2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白下路91号苏豪汇鸿大厦A座2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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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9,685,686

68.21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承明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经公

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总经理、代财务负责人胡瑞芳女士主持，本次大会采取现
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3人，董事长杨承明先生，董事董亮先生，独立董事丁宏先生、

巫强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陆飞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25,445,306

比例（%）

99.7227

反对

票数

4,194,280

比例（%）

0.2741

弃权

票数

46,100

比例（%）

0.0032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25,445,306

比例（%）

99.7227

反对

票数

4,212,280

比例（%）

0.2753

弃权

票数

28,100

比例（%）

0.0020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525,258,206 99.7105 4,273,680 0.2793 153,800 0.01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21,394,706

比例（%）

99.4579

反对

票数

8,152,080

比例（%）

0.5329

弃权

票数

138,900

比例（%）

0.0092

5、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24,948,606

比例（%）

99.6903

反对

票数

4,705,380

比例（%）

0.3076

弃权

票数

31,700

比例（%）

0.002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21,556,306

比例（%）

99.4685

反对

票数

8,084,180

比例（%）

0.5284

弃权

票数

45,200

比例（%）

0.003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选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25,327,906

比例（%）

99.7151

反对

票数

4,196,580

比例（%）

0.2743

弃权

票数

161,200

比例（%）

0.010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525,383,306 99.7187 4,270,480 0.2791 31,900 0.0022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21,709,406

比例（%）

99.4785

反对

票数

7,778,680

比例（%）

0.5085

弃权

票数

197,600

比例（%）

0.013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25,213,906

比例（%）

99.7076

反对

票数

4,418,280

比例（%）

0.2888

弃权

票数

53,500

比例（%）

0.0036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645,195

比例（%）

75.4100

反对

票数

4,413,980

比例（%）

24.3938

弃权

票数

35,500

比例（%）

0.1962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647,695

比例（%）

75.4238

反对

票数

4,415,080

比例（%）

24.3998

弃权

票数

31,900

比例（%）

0.176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议案名称

《2025 年度
利 润 分 配
预案》

同意

票数

13,667,195

比例（%）

75.5315

反对

票数

4,273,680

比例（%）

23.6184

弃权

票数

153,800

比例（%）

0.8501

4

6

7

8

11

12

《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
董 事 薪 酬
及 2026 年
度 董 事 薪
酬 方 案 的
议案》

《关于公司
对 外 担 保
额 度 预 计
的议案》

《关于公司
拟 选 聘
2026 年 度
审 计 机 构
的议案》

《关于公司
子 公 司 开
展 外 汇 衍
生 品 交 易
业 务 的 议
案》

《关于公司
子 公 司 开
展 套 期 保
值 业 务 暨
关 联 交 易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的议案》

9,803,695

9,965,295

13,736,895

13,792,295

13,645,195

13,647,695

54.1800

55.0730

75.9167

76.2229

75.4100

75.4238

8,152,080

8,084,180

4,196,580

4,270,480

4,413,980

4,415,080

45.0523

44.6771

23.1923

23.6007

24.3938

24.3998

138,900

45,200

161,200

31,900

35,500

31,900

0.7677

0.2499

0.8910

0.1764

0.1962

0.176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议案4、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11、议案12。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1、议案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朱晓红、孔剑凡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苏豪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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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豪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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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6年5月18日
● 赎回价格：100.8433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5月19日
● 最后交易日：2026年5月13日
● 自2026年5月14日起，“华兴转债”停止交易。
● 最后转股日：2026年5月18日
● 截至2026年5月14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5月18日（即“华兴转债”最后转股日）仅

剩2个交易日，2026年5月18日为“华兴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华兴转债”将自2026年5月1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华兴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按照 26.22元/股的转股价格

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 100.8433元/张）被强制赎
回。若被强制赎回，可能会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华兴转债”已停止交易，特提醒“华兴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以避免可能
出现的投资损失。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2026年3月11日至2026年4月22
日期间满足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华兴转债”当期转股价
格的130%（即34.086元/股）的情形，已触发《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华
兴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
在册的“华兴转债”全部赎回。

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
全体“华兴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华兴转债”的赎回条款如下：
1、到期赎回条款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10%

（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

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触发情况
自2026年3月11日至2026年4月22日期间满足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不低于“华兴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34.086元/股）的情形，已触发《募集说明
书中》规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5年5月18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华兴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8433元/张。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5年11月29日至2026年11月28日），票面利率为1.80%。
计息天数：自起息日2025年11月29日至2026年5月19日（算头不算尾）共计171天。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 IA=B×i×t/365=100×1.80%×171/365≈0.8433元/张（四舍五入后保
留四位小数）。

赎回价格=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8433=100.8433元/张
（四）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华兴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华兴转债”持有

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6
年5月19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华兴转债”将全部被冻结。公司在本次赎
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5月19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华兴转债”数
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自2026年5月14日起，“华兴转债”停止交易；截至2026年5月14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

5月18日（即“华兴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6年5月18日为“华兴转债”最后一
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2026年5月19日起，本公司的“华兴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债券利息所得扣税情况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华兴转

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金额为 100.8433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
100.6746元人民币（税后）。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
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
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

“华兴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
额100.8433元人民币（税前）。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
业，《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
公告2026年第5号）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止，对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
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
息。因此，对于持有“华兴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
金额派发赎回款，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8433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自 2026年 5月 14日起，“华兴转债”停止交易；截至 2026年 5月 14日收市后，距离

2026年5月18日（即“华兴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6年5月18日为“华兴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华兴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二）投资者持有的“华兴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
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华兴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
100.8433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华兴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华兴转债”已停止交易，债券持有人除在规定时限内按照26.22元/股的转股
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 100.8433元/张）被强
制赎回。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
债相关规定，注意投资风险。

（五）如果公司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在所持可转债面临赎
回的情况下，考虑到其所持可转债不能转换为公司股票，如果公司按事先约定的赎回条款确
定的赎回价格低于投资者取得可转债的价格（或成本），投资者存在因赎回价格较低而遭受损
失的风险。

“华兴转债”已停止交易，特提醒“华兴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以避免可能出现
的投资损失。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8816 8694
电子邮箱：ir@hyc.com
特此公告。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001 证券简称：华兴源创 公告编号：2026-035
转债代码：118003 转债简称：华兴转债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华兴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六次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688157 证券简称：松井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8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被司法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通知书》（（2025）粤03执保427号），因与星帝企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该法院冻结了实际控制人凌云剑先生直接
持有的本公司约0.36%的股份。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松井股份关于实际控制人所持控股股东少数股权解冻暨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
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被冻结股份仍处于冻结状态。
二、本次司法冻结涉及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
湖南松井新材料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与星帝企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服务合同，约定

如星帝公司在 2013年 3月底之前使湖南松井新材料有限公司成为X客户和Y客户的合格供
应商或被列入X客户和Y客户配套供应商名单的条件下，其有权以人民币600万元的价格购
买湖南松井新材料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凌云剑先生持有的湖南松井新材料有限公司2%的股
权，以及无偿获得凌云剑先生持有的湖南松井新材料有限公司2%的股权，共计4%股权。鉴
于星帝公司未能达成服务合同中相关约定义务，双方未开展任何支付购买股权款项或签署任
何形式的股权转让文件等行为。

2021年 9月，星帝公司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就该服务合同争议提起仲裁。
2023年6月，仲裁庭作出裁决并出具了《裁决书》，星帝公司所有仲裁请求均被仲裁庭驳回。

2023年 8月，星帝公司就该服务合同争议再次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
裁。2024年12月，仲裁庭作出本案裁决并出具了《裁决书》，主要裁决如下：（1）对于凌云剑先
生，裁决其应向星帝公司支付赔偿金，并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2年3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起为止的逾期利息；
（2）对于公司，仲裁庭驳回了星帝公司针对本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并支持了公司的如下仲裁
反请求，裁决星帝公司应向公司支付部分律师费、反请求仲裁费。

2025年6月，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凌云剑先生依法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上
述仲裁裁决，该法院受理并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撤销仲裁委作出的裁决书的申
请。

近日，经实际控制人告知，实际控制人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
书》，裁定如下：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凌云剑持有的证券简称“松井股份”股票（证券代码：
688157，证券类别：无限售流通股）568,657股以清偿债务。

三、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凌云剑先生通过直接及间接方式合计持有本公司48.58%的股份，

其中，直接持有的0.36%股份仍处于司法冻结状态，通过控股股东长沙茂松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茂松有限”）间接持有的48.22%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此
外，凌云剑先生持有的茂松有限100%股权亦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上
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

2、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各自保持独立。公
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本次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公司实际控制人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妥善处理相关事项，将依法通过一切途径进一步
主张和维护自身权益。

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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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三环北路 777号公司科创大楼 2楼

B21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1

41

95,327,621

95,327,621

60.9390

60.93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和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凌云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熊开阔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5,301,641

比例（%）

99.9727

反对

票数

25,980

比例（%）

0.02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5,301,641

比例（%）

99.9727

反对

票数

25,980

比例（%）

0.02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5,301,641

比例（%）

99.9727

反对

票数

25,980

比例（%）

0.02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8,953,139

比例（%）

99.8631

反对

票数

25,980

比例（%）

0.136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4,461,637

比例（%）

99.0915

反对

票数

35,984

比例（%）

0.0377

弃权

票数

830,000

比例（%）

0.8708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6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5,301,641

比例（%）

99.9727

反对

票数

25,980

比例（%）

0.02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5,301,641

比例（%）

99.9727

反对

票数

25,980

比例（%）

0.027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4

5

6

7

议案名称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预案》

《关于 2026 年度
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
会授权董事会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
会授权董事会进
行 2026 年 度 中
期分红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
2026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045,631

18,953,139

18,205,627

19,045,631

19,045,631

比例（%）

99.8637

99.8631

95.4593

99.8637

99.8637

反对

票数

25,980

25,980

35,984

25,980

25,980

比例（%）

0.1363

0.1369

0.1886

0.1363

0.1363

弃权

票数

0

0

830,00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4.3521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第2、4、5、6、7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会第4项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会第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龙、梁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松井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